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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启、杨为民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6民终731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永启，男，1976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保定市徐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广宇，徐水区八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为民，男，1970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涿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涿州东方金田石油装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涿州市开发区万达工贸小区。

法定代表人:史得胜，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君，该公司法律顾问。

上诉人张永启因与被上诉人杨为民、涿州东方金田石油装备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定兴县人民法

院（2019）冀0626民初6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永启上诉请求：1、撤销河北省定兴县人民法院（2019）冀0626民初60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

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杨为民与上诉人联系，经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了工房大

门工程施工协议，该工程系金田公司建设。虽然杨为民当时任金田公司车间主任，但签订的协议书并未加盖金田公司的印章，杨

为民也未提供其是在履行职务的任何证据，因此，杨为民与上诉人签订的协议就是个人行为，金田公司是工程的实际受益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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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上诉人应当共同偿还上诉人工程款，均具备作为诉讼主体的资格。二、因为杨为民是签订工程施工协议的相对方，上诉人向杨

为民主张工程款理所应当，同时也代表向金田公司主张。一审中，上诉人出示了向杨为民主张工程款的电话录音证据，时间是

2018年4月6日，杨为民明确表示同意履行支付工程款的义务，只因金田公司资金紧张，让上诉人再等等，而且也提到此次通话半

年前，上诉人也在向杨为民讨要工程款，杨为民同意支付，可一审法院没有听录音内容就做出歪曲事实的判断。三、一审法院在

上述明显歪曲事实的基础上，无视《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八条和一百四十条的规定，作出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错误判决，明显

有悖法律的公平、公正原则。

杨为民辩称，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已超过诉讼时效，请法院依法驳回。

涿州东方金田石油装备有限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决。

张永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给付原告定做并安装的垂直提升机门和电动卷帘门工程款人民币21,843

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提交的工程报价单属工程协议附件，合同约定内容与杨为民通话录音内容相互印证，可以证实张永

启已经按合同约定完成了施工，被告至今没有结算工程款的事实。徐水县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裁定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予以确

认。

被告金田公司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向法院提交如下证据：

公司审计报告两份，以证明自原告张永启施工期间及至今为止，金田公司并没有与徐水县永利铝塑门窗加工部发生过业务关

系，也不欠施工工程款。

经当庭质证，原告对审计报告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原告认为系公司内部单方审计行为，与原告无关。

法院对上述审计报告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结合原被告双方陈述及举证、质证意见，确认如下事实：

2011年11月份，杨为民找到张永启为金田公司位于地调五处（固城）基地的车间更换安装大门，为维修车间建设安装电动卷

帘门，张永启分别于2011年11月8日和11月16日以徐水县永利铝塑门窗加工部负责人的名义向金田公司递交承包报价单并中标，杨

为民时任金田公司车间主任，其代表金田公司（甲方）于2011年11月9日与徐水县永利铝塑门窗加工部（乙方）签订更换综合物化

探机修站工房大门工程协议，约定：1.乙方承包本工程的范围是工业垂直提升门2樘（南、北门各一）；半垂直提升门1樘（西

门），本工程适用标准和规范是现行国家施工规范和现行国家验收标准。2.本工程工程量由双方现场实测确定，工程价款总价：

13,500元已含本工程所有建安项目及辅助项目费用，也包含各种税费。（乙方提供建筑业专业发票或增值税专用发票）施工期间

的成品、半成品保护、人身安全、劳保等一切均由乙方负责。3、本工程所用材料完全进场按其投标承诺材质进行验收合格后才能

进行安装，完工验收合格后支付总价款的90%，余下的10%待保修期满一年如无质量问题时全额支付。但在乙方承诺的2年保修期

内，发现质量问题乙方在接到甲方电话通知后，应在3日内和甲方确定维修日期和方法等相关事宜。两次通知乙方维修而乙方拒不

维修时，甲方自行安排进行维修，乙方承担其费用。4.本工程工期为进场后5天内完工，工期由甲方原因造成的延误，工期顺延，

由乙方原因造成的工期延误，每延误一天，乙方向甲方赔付人民币1000元整（自然不可抗拒原因除外）但本工程工期不与提前。

5.本工程的报价单作为合同附件具备与本协议书相同效力。本协议书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一份。双方领导签字生效，待2年保修

期满后自行失效。6.未尽事宜，双方本着互谅原则协解决。协商不成，由徐水县人民法院裁决。

2011年11月16日，杨为民代表金田公司（甲方）与徐水县永利铝塑门窗加工部（乙方）签订综合物化探维修间安装电动卷帘

门工程协议，约定：1.乙方承包本工程的范围是综合物化探维修间电动卷帘门工程。本工程适用标准和规范是现行国家施工规范

和现行国家验收标准，工程必须达到相关标准合格级。2.本工程工程量由双方现场实测确定，工程价款总价：8343元己含本工程

所有建安、项目及辅助项目费用，也包含各种税费。（乙方提供建筑业专业发票或增值税专用发票）施工期间的成品、半成品保

护、人身安全、劳保等一切均由乙方负责。3.本工程所用材料完全进场按其投标承诺材质进行验收合格后才能进行安装，完工验

收合格后，支付总价款的90%，余下的10%待保修期满一年如无质量问题时全额支付。但在乙方承诺的2年保修期内发现质量问题，

乙方在接到甲方电话通知后应在3日内和甲方确定维修日期和方法等相关事宜，两次通知乙方维修而乙方拒不维修时、甲方自行安

排进行维修，乙方承担其费用。4.本工程工期为进场后2天内完工。工期由甲方原因造成的延误，工期顺延，由乙方原因造成的工

期延误，每延误一天。乙方向甲方赔付人民币1000元整，（自然不可抗拒原因除外）但本工程工期不与提前。5.本工程的报价单

作为合同附件具备与本协议书相同效力。本协议书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一份，双方领导签字生效，待2年保修期满后自行失效。

6.未尽事宜，双方本着互谅原则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由徐水县人民法院裁决。

张永启按协议约定完成了垂直提升门、电动卷帘门的建设安装，并在约定的期限内交付金田公司使用，但至今金田公司未对

上述工程验收，也未按协议约定支付工程费用。2016年3月，杨为民从金田公司离职，转到保定北奥石油物探特种车辆制造有限公

司工作，同年金田公司股东发生变更并对公司债权债务进行了审计。2018年4月6日，张永启向杨为民催要工程款，杨为民以公司

资金紧张为由拖延支付。同年10月8日，张永启以承揽合同纠纷向徐水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后因诉讼主体问题，于同年10月

29日撤回起诉。2019年1月23日，张永启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再次向保定市徐水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该院以案涉施工地

点为定兴县固城镇为由，将该案移送审理。张永启自工程交付使用之日起至今未向金田公司主张过工程款。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格；二、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工程协议是否合法有效；

三、原告的起诉是否已超诉讼时效。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1.徐水县永利铝塑门窗加工部现已注销，张永利作为该加工部的经营者、案涉工程协议的签订者、工

程的实际施工人，享有相应的民事权利，其作为原告提起民事诉讼，主体适格；原被告均认可杨为民时任金田公司车间主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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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工程协议均载明案涉工程系经金田公司领导批准建设，故杨为民作为金田公司的代表人签订工程协议属于履行职务行为，金田

公司系结算给付工程款的主体，其作为被告主体适格；杨为民不是工程协议的合同相对方，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张永启通过工程报价单形式向金田公司投标并中标，双方经自愿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工程协议，

内容合法有效，予以确认。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张永启与金田公司签订的工程协议中均明确约定了工程价款金额、施工期限及工程款给付时间，按照

张永启本人陈述，其已按协议约定时间完成工程建设施工并于2011年11月底交付金田公司使用，金田公司未经验收即投入使用，

应视为验收合格，交付使用之时即应按协议约定给付工程款的90%，剩余10%的工程款应于2012年11月30日前付清，故本案的诉讼

时效应于2014年11月30日届满。张永启主张在工程交付使用后一直向杨为民催要，杨为民一直以公司资金紧张为由拖延支付并提

交了与杨为民的通话录音为证，但该证据证实的时间为2018年4月6日，张永启无证据证实此日期之前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

事由，且张永启承认自工程完工至今未向金田公司主张过权利，故本案已超诉讼时效，张永启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杨为民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依法可以缺席判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2017/10/1-至今）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百九十二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12号）第三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永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人民币346元，减半收取计人民币173元，由原告张永启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中，被上诉人涿州东方金田石油装备有限公司与徐水县永利铝塑门窗加工部签

订的两份工程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该协议合法有效。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

被上诉人杨为民并非协议的相对方，上诉人主张杨为民应为本案适格诉讼主体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因签订协议

时，甲方的参加人为被上诉人杨为民，乙方的参加人为张永启，且协议载明涉案工程系经涿州东方金田石油装备有限公司领导批

准建设，故上诉人完全有理由相信杨为民与其签订工程协议的行为系职务行为，杨为民能够代表涿州东方金田石油装备有限公司

行使权利并履行义务。虽然上诉人未向涿州东方金田石油装备有限公司主张过权利，但其向杨为民主张权利的行为应该视为向涿

州东方金田石油装备有限公司主张权利。同时，《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

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依据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其与杨为民在2018年4月6日的通话录

音可知，杨为民同意履行给付工程款的义务，并称一直在与涿州东方金田石油装备有限公司进行沟通，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

诉讼时效因杨为民同意履行给付义务而中断。涿州东方金田石油装备有限公司作为协议的相对方和受益人应向上诉人履行给付工

程款的义务,依据两份工程协议书可知，涿州东方金田石油装备有限公司应给付上诉人工程款共计21843元。

综上所述，张永启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规

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定兴县人民法院（2019）冀0626民初601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涿州东方金田石油装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上诉人张永启工程款共计21843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7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46元，均由被上诉人涿州东方金田石油装备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此页无正文）

审判长　刘　娟

审判员　田　苗

审判员　万丙申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陈绍文

书记员何军

公 告

一、本裁判文书库公布的裁判文书由相关法院录入和审核，并依据法律与审判公开的原则予以公开。若有关当事人对相关信息内容有异议的，可向公布法院书面申请更正或者下镜。

二、本裁判文书库提供的信息仅供查询人参考，内容以正式文本为准。非法使用裁判文书库信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非法使用人承担法律责任。

三、本裁判文书库信息查询免费，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利用本裁判文书库信息牟取非法利益。

四、未经允许，任何商业性网站不得建立本裁判文书库的镜像（包括全部和局部镜像）。

五、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相关法院依法定程序撤回在本网站公开的裁判文书的，其余网站有义务免费及时撤回相应文书。

目录

概要关联



| 中国政府公开信息整合服务平台 | 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 | 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 | 中国司法大数据服务网 |
| 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 全国法院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信息网 | 中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网 | 最高人民法院服务人民群众系统场景导航 |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27号    邮编：100745    总机：010-67550114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23036号

目录

http://govinfo.nlc.cn/lmzz
http://www.ajxxgk.jcy.cn/html/index.html
https://splcgk.court.gov.cn/gzfwww/
http://data.court.gov.cn/pages/research.html/
http://shixin.court.gov.cn/
http://jxjs.court.gov.cn/
http://ccmt.court.gov.cn/
http://cjdh.court.gov.cn/

